
检查合格标准 036：

1.检查单：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

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安全生产和配合反恐执法检查

3.检查项：安全生产（执法）

4.检查内容：个人是否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安

全防范、情报信息、调查、应对处置工作；单位是否拒不配

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安全防范、情报信息、调查、应

对处置工作

5.检查标准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（ 根据 2018 年 4 月

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《关

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

定》修正）第九条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

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，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

疑人员的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。


